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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遵守上市規則

未能遵守上市規則第3.10、3.21及3.25條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九

年七月八日、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九日、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日、二零二三年七月

七日及二零二三年八月三日的公佈（「該等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股東週年

大會投票結果及董事名單與其角色和職能。

本公司自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起未能遵守上市規則第3.25條，當中規定（其中

包括）發行人必須成立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主席的薪酬委員會。

於若干董事辭任及獲委任後，本公司自二零一九年七月八日起有四名薪酬委員會

成員，惟主席一職由一名執行董事擔任，並非由大多數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不

符合上市規則第 3.25條的規定。其後，為遵守上述上市規則規定，本公司已採取

切實可行的步驟物色合適的候選人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但不限於根據本公

司董事提名政策物色及挑選若干人士作為潛在候選人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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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行動

誠如本公佈所披露，本公司對未能遵守上市規則深表遺憾，惟謹此強調，有關不

合規事宜屬無心之失，且本公司無意隱瞞任何有關薪酬委員會成員組成的資料。

本公司已採取以下補救行動，以確保日後遵守第3.10、3.21及3.25條：

1. 檢討董事會成員組成，以確保其在技能、經驗及獨立性方面取得平衡。本公

司應考慮每名董事的最低要求、資格及獨立性，並評估董事會整體是否符合

第3.10及3.21條的規定。

2. 如有需要，可額外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加入董事會，以在技能、經驗及獨立

性方面取得平衡。該等人士均應受到仔細審查，以確保彼等符合第3.10及3.21

條的規定，並獨立於本公司及其管理層。

3. 檢討薪酬委員會成員組成，以確保其在技能、經驗及獨立性方面取得適當平

衡。委員會應由具有有關薪酬事宜專業知識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4. 根據第3.25條的規定，提名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薪酬委員會主席。

5. 就甄選及委任董事會成員及委員會成員制定清晰的程序及指引，以確保本公

司日後遵守第3.21及3.25條的規定。

6. 就上市規則的規定及良好企業管治的重要性向董事會成員及委員會成員提供

定期培訓及教育。

7. 持續監察上市規則的遵守情況，並於有需要時採取糾正行動，以確保本公司

繼續遵守第3.21及3.25條的規定。

遵守上市規則

根據上市規則第 3.10條，上市發行人的每個董事會必須包括至少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而其中至少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必須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

管理專業知識。根據上市規則第 3.21條，各上市發行人必須成立僅由非執行董事

組成的審核委員會，而審核委員會必須由最少三名成員組成，其中最少一名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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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規則第 3.10 (2)條所規定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業知識的獨

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 3.25條，發行人必須成立薪酬委員會，由獨立非

執行董事擔任主席，成員須以獨立非執行董事佔大多數。

於委任魏女士後，

(i) 董事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佔董事會人數三分之一，其中一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具備上市規則第 3.10 (2)條所規定的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

管理專業知識，符合上市規則第3.10及3.10A條的規定；

(ii) 審核委員會由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主席，並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其中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上市規則第 3.10 (2)條所規定的適當專業資

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業知識，符合上市規則第3.21條的規定；及

(iii) 薪酬委員會由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主席，並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構成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大多數，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三日符合上市規則第

3.25條的規定。

承董事會命

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張啟軍

香港，二零二三年八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張啟軍先生及劉明卿先生；及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魏鈺女士、王小寧先生及陳雨鑫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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